
近日，环保部、公安部和国
家认监委联合发布了《关于进一
步规范排放检验加强机动车环
境监督管理工作的通知》，通知
明确机动车环检的“黄绿标”将
不再使用，机动车环检合格将
作为安检的前置条件，公安交
管部门对无定期排放检验合
格报告的机动车，不予核发安
全技术检验合格标志。

按照通俗的理解，环检与安
检的两个标志，合并成了一个，
今后有安检合格标志的车辆，
就意味着环检也是合格的。相
比两年前已经有了很大的进
步，彼时机动车6年免安检新规
刚刚推出，符合条件的车主却
不得不为了环检专门上线检
测。此后，多地出台细则将环
检与安检周期同步，这一次则
直接将环检与安检的标志“合
并”。这一系列的改动，释放出
以便民为取向的管理思路。

出于交通安全以及环境保

护的考虑，对机动车实施安检和
环检，是必要的也是国际通行的
规则。按照以前的政策，两项检
测是分离的，分属环保部门和交
管部门监管，因为环保部门没有
上路执法的权限，便有了将环
检与安检相绑定的权宜之计。
明明是绑定的，却要制作两张
标志，车主还得分别领取，这
本身就不符合便民的要求，尤
其在安检推出免检新政环检
却没跟上的那段日子，让不少
卡在空里的车主大呼麻烦。所
以当一些省份要求环检期限与
安检同步之时，就迎来不少点赞
之声，这次合格标志“合二为
一”，也是一次管理上的升级。

这样的进步与部门之间的
沟通协作密不可分，很多时候，
麻烦就是由条块分割的管理模
式引起的。其实在身为车主的普
通群众看来，安检与环检在本质
上是一样的，都是机动车合法上
路的必要前提，只要能保证合法

上路，最好能少跑几次，节省点
路上与排队等待的时间。合格标
志“合二为一”的方法，其实并不
难想到，若是两年前新车免检新
政推出时便一步到位，可以帮不
少车主免除不必要的麻烦。从彼
时的报道来看，交管部门与环保
部门之间的沟通并不十分顺畅，
带来了一些麻烦，让公众很不理
解，而这一次的通知是由多部门
联合发布，恰恰证明便民举措离
不开部门之间的有效沟通。

从目前的情况来看，机动车
检验新政就等着落地了，由各地
环保部门和交管部门出台研究
细则，落实中央部委的统一部
署。按照现有的信息通讯水平，
将环检结果实时传输到安检机
构，实现安检与环检的信息同
步，其实并不是什么难事，这也
是环检标志得以取消的前提。由
此可见，如果能够善于运用科技
手段，政府管理在便民方面有很
大潜力可以挖掘，一些窗口单位

推广的网络预约办事就是典型
例子，“让信息多跑路、让群众少
跑腿”也成了不少政府部门提出
的自我要求。群众办事方便了，
政府效率提高了，这对双方的良
性互动也是有好处的。

对于政府部门而言，相比于
技术手段的局限，更为关键的
是思维的转变，科技手段能不
能办到是一回事，管理者能否
主动想办法可就是另一回事
了。就拿安检环检来说，检测
期限同步且两项标志合一之
后，有一个问题就变得更为突
出了，很多车主也早有疑问，
为何不用上线安检的新车还
要每两年去领一次安检标志
呢？换领标志所需要的行驶证、
保险单等，不可以通过其他方
式将信息送达交管部门吗？如
果此举仅仅是为了防止少数
车主不及时处理违章，就让所
有的车主“陪绑”，无异于将方
便管理者置于方便群众之上了。

取消环检标志，一个便民的样本

如果能够善于运用科技手
段，政府管理在便民方面有很
大潜力可以挖掘，一些窗口单
位推广的网络预约办事就是典
型例子，“让信息多跑路、让
群众少跑腿”也成了不少政府
部门提出的自我要求。群众办
事方便了，政府效率提高了，
这对双方的良性互动也是有
好处的。

评论员观察

房贷撑起一片天，苦了实体经济

□谭浩俊

刚刚公布的7月份信贷数据
显示，金融机构新增贷款4636亿
元，其中，居民中长期贷款增加
4773亿元，其他部门减少137亿
元。由于居民中长期贷款中绝
大部分是房贷，这也意味着，7
月份的新增贷款是靠居民来完
成的，是靠居民来撑起金融机
构的一片蓝天。就好比股市，机
构都是打酱油的，在市场“兴风
作浪”的都是散户。由散户撑起
的股市，又怎么可能保持稳定
和健康呢？表现在经济金融方
面，自然也是这个道理了。

虽然这种现象并不具有普
遍性，甚至可以说只是在极其特
殊的情况下才会发生。但是，却
能够从特殊性中看到问题的普
遍性，那就是经济发展中出现的
政府“轻实重虚”和资金“脱实向
虚”。从前些年的情况来看，“轻
实重虚”、“脱实向虚”的表现主
要是房地产市场过度发展、资金
大量流进开发商口袋。现在则出

现了一定变化，就是一部分资金
先流进居民的口袋，再转道到
房地产市场，最终落入地方政
府和开发商的腰包。广大居民
则一边通过买房为政府和开发
商做贡献，一边在给自己挖坑，
一个是房价的坑，一个是实体
经济被边缘化的坑。这两个坑，
毫无疑问最终还是要由广大居
民自己来填。

相反，急需要资金支持和政
策养分的实体经济，特别是中小
企业，却在“轻实重虚”和“脱实
向虚”中，越来越被边缘化，越来
越难以得到政府和金融机构的
支持。很多人把民间资本到海
外投资简单地看作是企业有全
球眼光，是“走出去”赚外国人
钱的表现。我们并不否认，有些
企业确实是冲着这样的目的去
的，也确实赚到了外国人的钱。
但是，更多的并非如此。相当一
部分民间资本，是转移财富，是
回避风险，是寻找保值增值的
通道。如果国内的实体经济发展
良好，企业仍然有钱可赚，多数
民间资本是不会轻易到国外投
资的。毕竟，世界上没有比中国
更大的市场。

同时必须看到，政府“轻实
重虚”和资金“脱实向虚”带来
的，决不只是实体经济被边缘
化，实体企业融资矛盾加剧、融
资成本提高，还有社会资源利用
效率下降，企业的整体运行成本
上升。就资源利用效率来看，由
于得不到政府及金融机构的支
持，很多实体企业原本可以利用
自有资金加银行融资进行项目
投资、技术创新和市场拓展的，
由于银行资金大量进入到了虚
拟经济领域，使实体企业难以获
得资金支持，自有财力又难以满
足。最终，只能放弃在实体产业
上发展的想法，要么将资金投到
虚拟经济领域，要么让资金滞留
在账了。如此，资金和资源的使
用效率还如何提高呢？

与此同时，由于城市房价、
地价都出现了大幅上涨的现象，
企业的运行成本也出现了大幅
提高。很多一线城市，制造企业
只能撤离。否则，将难以运行。
不仅如此，由于房价的过快上
涨，城市居民的生活成本上升
很快。因此，对收入的要求也越
来越高。不然，将难以生存。在这
样的情况下，又给企业涨薪提出

了更高要求。加上政府在前些
年财政收入连续二十多年快
速增长的作用下，财政支出需
求也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也
对企业提出了更多的增税要
求。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还
如何能够生存下去，如何不出
现产业资本大量外流的现象。

必须承认的一个事实是，从
房地产市场放开到现在，房贷的
增长速度一直是非常快的。即便
在前两年的严厉调控中，房地产
市场也没有少占资金。要知道，
房地产业占有的资金规模已经
相当大，每增长一个百分点，就
会有大量资金流入。而随着个人
房贷也开始逐步增长，房地产业
似乎又进入了新一轮的吸金时
代。显然，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

在实体经济不振的情况下，
稳定经济，确实需要发挥房地产
的作用。但是，这绝不是说可
以弃实体经济于不顾，将实体
经济边缘化。从今年以来金融
机构贷款的运行情况看，每个
月新增房贷都超过4000亿，可
能不是一件好事。至少，说明
资金向实体经济倾斜的政策
在金融领域是落空的。

葛一家之言

扶贫干部不合格，有召回还要能“退回”

葛公民论坛

高速路咋收费

须“以科学服人”

日前，交通运输部印发了
《关于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促进物流业“降本增效”的若干
意见》，首次提出“探索高速公路
分时段差异化收费政策”。

这个新提法，有减轻企业物
流成本的考虑，比如夜间通行可
能会降低收费；同时也有专家认
为，这可能是在为取消重大节假
日小型客车免费通行政策做铺
垫，因为节假日车多，差异化收
费理当涨价以减少车流。

降低物流成本是发展社会
经济的需要，而节假日小车不收
费后的高速拥堵不堪，让人们越
来越认同一个经济学的观点：免
费的不一定是最好的。由此看
来，交通部试图推行“分时段差
异化收费”是符合经济学原理
的，因为价格调节是最有效的调
节手段。但是，“差异化收费”涉
及既得利益的改革，这时就有必
要“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
这样的处理看似和稀泥，其实有
其合理性，也利于改革推进。

按照《意见》中提出的未来5
年的目标，即“到2020年，基本建
成经济便捷、高效优质的交通运
输物流服务体系，物流运行效率
明显提升，降低物流成本取得积
极成效”，这就需要改革中涉及
的各方都能从大局出发，不能只
把眼光盯在自己的得失上。

比如，高速收费要遵守契约
精神，严格执行收费条例，无论
是投资者还是消费者，对于收费
标准都应有明确的预期。改革的
最终目的，就是为了“降本增
效”，所以，无论收费的目的是统
借统还也好，是养护管理也好，
高速路经营者都可以广开思路。

比如国外一些高速路，就有
完善的休息站，可以住宿、露营，
可以游玩、购物，以吸引人们消
费。如果功能完善、服务到位的
休息站多一些，那么中国的高
速路是不是可以有避免拥堵、
增加收入的新模式呢？只局限
于“价格杠杆”，难免陷入非此
即彼的利益对立状态。跳出这
样的思维，办法就会比困难多，
当然，这些也需要更为科学的论
证。（摘自《法制晚报》）

□乔杉

针对有的驻村帮扶干部搞
“走读式”“挂名式”帮扶及有的
驻村干部“只转转、不用心”“只
谈谈，不落实”的问题，今年4
月，云南省实施了《驻村扶贫工
作队员召回办法》。截至目前，
已有1117名驻村扶贫工作队员
被召回。（8月16日《中国青年
报》）

据了解，云南省今年全省
派驻驻村扶贫工作队员近4万
人，覆盖了全省4277个贫困村。
在4万人中，有1117名驻村扶贫
工作队员被召回，从比例上看

似乎不大，但在绝对数上却不
是一个小数字。“一个萝卜一个
坑”，这些召回的工作队员，起
码涉及几百个村，对于这些贫
困村来说，是大折腾也是大损
失。

对于云南的这一做法，舆
论场普遍给予了肯定。这些驻
村扶贫工作队员当初都是被选
拔出来的，是作为骨干甚至是
作为“后备干部”重点培养的。
不能在扶贫中体现能力作风，
表明这些干部辜负了组织的期
望、百姓的期待。按照市场的思
路，其实也属于“问题产品”。既
然如此，必须召回，这才是负责
任的态度。

召回是必要的，但仅仅召
回还显得不够。众所周知，在市

场上，问题产品有两个解决渠
道，体现在厂家，是召回；体现
在消费者，就是退回。体现在对
驻村扶贫工作队员的管理上，
召回制是自上而下的，主要体
现的是权力自觉；如果同时采
取自下而上的方式，也就是由
驻村群众退回，则是对制度的
丰富和完善。

在云南省的召回办法中，
已经体现了自下而上，也就是
倾听民意的一些做法。办法规定
的召回对象，其中的“作风不实，
履职不力，造成不良影响，干部
群众意见大”，“派出单位及当地
乡党委、政府、村委会认为不适
宜继续担任”，都体现了对民意
的重视。事实上，这些人也是驻
村群众希望退回的对象，在这

里，召回和退回实现了统一。
诚然，召回制度已经在一

定程度上考虑了民意，但是，召
回的主动权还是在组织手里。
应该相信，对于不合格驻村扶
贫工作队员，组织上是零容忍
的态度。但毕竟“天高皇帝远”，
组织上对于派出干部并不能做
到360度全天候监督。而与驻村
干部最近的老百姓，更容易看
出他们的作风和能力。

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对不
合格干部既要有召回还要有退
回。两者结合到一块，更有利于
把优秀的干部选派到驻村扶贫
工作岗位上，更有利于形成有
诚心、有担当的政治自觉。

葛媒体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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